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與國外學校交換學生遴選辦法要點 
100 年 6月 15 日行政會報訂定 

一、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國外學校交換學生遴選」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為配合辦理本校「與國外學校交換學生遴選」推薦作業各項事宜，而

設置之。 

二、本委員會設置召集人由校長擔任、執行祕書由實習主任擔任，委員由教務主任、學務主

任、圖書館主任、輔導主任、實習組長、就業組長、註冊組長、各科科主任及學程召集

人、英文科召集人、導師及家長代表等擔任審查會委員。 

三、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實習主任擔任執行祕書，負責會議之召集、協調與監督各

項業務本委員會下設置面試審查組、輔導組和語文組，各組分工如下： 

(一)面試審查組：由全體委員組成，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工作項目如下： 

1.依遴選辦法細則議定本校推薦作業相關注意事項。 

2.接受本校學生申請審查、面試，遴選本校推薦學生名單。 

(二)輔導組：由輔導室主任、圖書館主任、實習處主任、各科主任及各班導師組成，並

由輔導室主任擔任召集人，工作項目如下： 

1.負責宣導和說明前往國外學校前，應做好之相關準備。 

2.輔導學生實習時生活適應及與人相處對上相關事宜。 

3.負責解說德國當地相關風俗民情。 

(三)語文組：由教務處及英文科召集人組成，並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英文科召集人

擔任副召集人，工作項目如下： 

1.遴選結束後，每個月召開交換學生語文評鑑會議。 

2.評鑑會議結果，若不達交換學生所具備語文標準（由語文組認定）之學生，得提

送本委員會，並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取消交換學生資格。 

四、遴選對象：本校全體同學 。 

五、資格：須同時具有下列條件 

(一)在校各學期學業或專業課程成績平均 70 分(含)以上，且操行表現優良。 

(二)必須已修過每學期英文或英文相關科目。已通過教育部認定之英文初級檢定及格以

上者優先錄取。 

(三)家庭經濟狀況許可者。 

六、報名遴選程序： 

(一)第一階段：填寫「校外實習報名表」送交實習處，並應繳交所需檢附文件，項目如

下： 

1.學生個人歷年成績單。 

2.自傳（500 字以內，需陳述各人未來發展計劃，請繳交手寫稿），能以英文撰寫

更佳。 

3.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影本（英文初級檢定及格以上證明文件。） 

(二)第二階段：召開本委員會後，並隨即公告獲選交換學生名單公佈於本校網站。 

七、遴選日期及時間：為每學年度之下學期，實際日期依實習處公告為準。 

八、本委員會推薦辦理程序： 

(一)審查申請學生學生報名檢附項目。 

(二)審查申請學生資格，並辦理資料審查，資格不合者，原件退還。另資料證件不完整

者，不予獲選。 

(三)辦理面試事宜。 

九、學校遴選成績核計： 

(一)計分方式：分為書面資料審查(50%)及面試(50%)二項。 

1.書面資料審查：學生依招生簡章要求所繳交之附件為書面審查資料資料審查評分



標準如下： 

項目 審查內容 所佔比例

1 自傳（500 字以內，需陳述各人未來發展計劃，請繳交手寫稿） 20% 

2 學生個人歷年成績單 30% 

3 語文檢定、技能檢定證照、個人技藝競賽證明 30% 

4 學校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10% 

5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影本，如研究報告、作品集、或其他在

校期間足以證明學生優秀之資料 
10% 

2.面試：由全體委員進行面試，面試評分標準如下： 

項目 台風 儀態 表達能力 表達內容 臨場反應 

比例 20% 15% 30% 15% 20% 

(二)書面資料成績換算方式 

1.自傳：由各委員評定。 

2.學生個人歷年成績單：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之班級排名，依下表換算。 

班級名次 1 2 3 4 5 6 7 8 

換算分數 100 95 9O 85 8O 75 7O 65 

3.語文檢定、個人技藝（能）競賽、技能檢定證照：個人技藝競賽獲獎紀錄，依下

表換算，僅取最高分數或擇一為最終分數。 

(1)語文檢定、技能檢定證照：採計全民英檢及職訓局辦理之技能檢定，依下表換

算，取分數最高的一項證照為本項分數。 

    種類 

 

証照 

技能檢定乙級

或 

全民英檢中級

技能檢定丙級三張

或 

全民英檢初級

技能檢定丙級二張 

 
技能檢定丙級一張

 

分數換算 100 80 60 50 

(2)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能）競賽得獎名次：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技藝（能）競賽得獎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換算分數 100 95 95 90 90 85 85 80 80 75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技藝（能）競賽得獎名次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換算分數 75 70 70 65 65 60 60 55 55 50

4.學校幹部及社團參與證明 
擔任幹部 滿 5學期 滿 4學期 滿 3學期 滿 2學期 滿 1學期 

分數換算 80 75 70 65 60 

學校幹部：班長、副班長、學藝股長、風紀股長、康樂股長、衛生股長、總務

股長、實習股長、設備股長、輔導股長、圖書股長、服務股長 

社團幹部：社長、副社長 

5.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影本，如研究報告、作品集、或其他在校期間足以證明學

生優秀之資料：由本委員會評定。 

(三)若總成績相同，則依申請學生在校學業成績、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之分數依序遴選。 

十、放榜： 



本委員會召開後一週內在本校網站上公佈獲選名單（含備取名單），錄取名額最多不超過

當年度實習機構願意提供實習之員額。 

十一、備取人數為當年度實習機構願意提供實習之員額之 50％（四捨五入）。 

十一、由本委員會遴選出之交換學生，自動放棄者由備取順位遞補。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後，並呈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